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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提出修訂《建築物條例》針對違例業主提高罰則及訂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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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承建逾20項香港特區政府工務及公
營房屋工程的建造業龍頭企業保華建業集團，近年陷入財政困難，
引發連串欠薪工潮，更被供應商、分判公司入稟高等法院追討欠
款，保守估計逾億元。香港房屋協會已於上月底和保華達成協議，
委聘新承建商接手原由保華負責的3個房協項目。有工會代表讚揚
房協果斷出手，並希望新承建商盡量留用原有分判商，以免影響工
友的生計。
保華承建房協的3個項目，分別為粉嶺百和路、洪水橋第二期專
用安置屋邨，以及安達臣道居屋「朗然」，其中「朗然」和粉嶺百
和路地盤已先後發生分判商與工人追討欠薪事件。房協正安排更換
合約，就上述三個項目委聘新承建商，保華承諾會盡快交接未完成
的工程。房協強調，一直按合約和既定程序向保華支付工程費用，
已要求保華妥善處理欠薪問題。.

工會倡優先保障欠薪工友和供應商欠款
一直跟進保華欠薪事件的工聯會屬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

周思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房協的做法不失為好辦法，
在保華明顯財困，各方欠款雪球愈滾愈大，工程難如期推進的情況
下，果斷更換總承建商，「雖然換公司，執手尾一定比原工程款貴
很多，但總好過在明知道保華難以如期完成工程的情況下拖下
去。」

盼新承建商盡量留用原有分判商
他希望房協關注更換承建商後，現有地盤工人的去留問題，希望

房協要求新承建商盡量留用原有的分判商，又希望房協關注保華在
相關地盤中拖欠工人、分判商和供應商薪酬和費用的問題，不能僅
僅按合約支付完保華款項就不予理會，「在保華不能完成工程的情
況下，應扣起相應款項，優先保障欠薪工友和供應商欠款。」
他又關注到工業安全問題，「做開的工程換承建商和工人，在不

熟悉和追趕工期的情況下，發生意外風險會增加，房協應在新合約
中加入足夠安全監管條件。」
繼建造業龍頭馮祥記集團早前清盤，保華建業又面對財困，周思

傑期望特區政府給予保華一定的扶持，「那麼大的集團一倒就是災
難，會有大量供應商、分判商被拖垮倒閉，引發大量工人失業欠薪
事件。若能給保華一定支援、撐過難關，就能夠最大程度減少連鎖
倒閉潮，減少行業震盪。」
對接連有建造業龍頭集團財困，他認為主要由於整體經濟和房價

齊齊下跌，私樓市場工程減少了三分之二，加上這些龍頭公司在其
他領域投資損手等，導至資金鏈斷裂。不過，他相信欠薪情況會逐
漸減少，「還是有不少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公司財政穩健。畢竟
有足夠政府工程支撐市場，相信現在只是建造業汰弱留強階段。」
除房協的項目外，保華近年爆發的欠薪潮，還包括機管局港珠澳

大橋香港口岸智能停車場地盤、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宿舍地盤、東涌
第27區居屋發展計劃工程、大潭水塘道工程香港國際學校學生活動
中心的冷氣及電力等工程、港島路政署渠務工程等。由於涉及眾多
工務工程，特區政府也關注保華建業集團的運作情況，發展局、房
屋署等多個部門人員已舉行會議，由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統籌，就
如何應對保華未能如約按時完成工程作商討並制定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特區政府
針對新界村屋僭建情況，2012年曾就已建
成的僭建物推出一次性申報計劃，有村民和
立法會議員有意見認為當年申報期過短。為
此，發展局提出重啟申報計劃，讓當年未有
申報的業主作出申報，並沿用舊有計劃的安
排。
由於新界村屋位處鄉郊，人口較少，與市
區密集環境不同。特區政府因應新界村屋的
歷史和獨特情況作特殊安排，於2012年4月
推行一次性申報計劃，集中資源處理性質嚴
重的僭建物。
當時，為提供充分時間予新界村屋業主作
出安排，申報資料時無須即時提交安全證明

報告，可於申報後六個月內委聘合資格人員
檢驗有關構築物，向屋宇署提交首份安全證
明報告，業主亦可選擇申報僭建物資料時一
併提交首份安全證明報告。

所申報僭建物須定期安檢
不過，申報期同年12月完結，發展局發
言人昨日表示，為回應村民和立法會議員
意見，建議重啟計劃，沿用舊有安排，包
括只適用於2011年6月28日前已搭建的僭
建物，以及申報僭建物須定期進行安全檢
查。
此外，為提升建築安全，針對直接涉及嚴
重傷亡事故工程者，發展局提出參考《職業

安全及健康條例》，引入可公訴罪行，將最
高罰則由100萬元提升至1,000萬元，監禁
維持3年，並建議賦權屋宇署要求會面進行
搜查和根據手令扣押文件等，並就拒絕會面
或提供工程監管文件引入新罪行，讓屋宇署
有足夠調查搜證權力，此做法同樣適用於處
理涉及僭建物的個案。
發言人表示，須優化註冊承建商的註冊和

紀律處分制度，包括將續期年期由3年延長
至最多5年，回應業界希望有更長經營期，
以鼓勵長遠投資及行業健康發展，另提出上
調紀律處分最高罰則，由25萬元增至40萬
元，並容許紀律委員會以多於一項懲處，以
提高阻嚇力。

發展局建議修例，加快樓宇檢驗和修
葺，理順處理僭建物政策和提升建築

工程安全。發展局發言人表示，由於強制驗
樓和驗窗計劃的遵辦率有欠理想，如涉及公
用部分的驗樓通知遵辦率僅有四成，故建議
引入定額罰款，不遵辦驗樓通知可發出
6,000元定額罰款，不遵辦驗窗的定額罰款
則由1,500元提升至3,000元。
同時，涉及外牆或其伸出部分的強制驗樓
通知，建議最高罰則由5萬元增至20萬元；
不遵辦驗窗通知罰款則增至10萬元。妨礙
樓宇檢驗或維修罰款2.5萬元，並引入新罪
行，樓宇未遵辦驗樓期間導致傷亡或財政損
毀，最高可罰款30萬及監禁1年（見表）。
發言人表示，定額罰款向社會發出信息，
不遵辦通知有即時後果，以往法庭裁決的罰
則偏低，相信修例後法庭判刑時會考慮提高
罰款額，而特區政府軟硬兼施，既施加罰
則，另方面會支援業主進行驗樓工程。
去年的大暴雨曝露豪宅紅山半島存在不少

僭建問題，發言人表示，圍封天台搭建物、
僭建地庫、搭建平台/後巷構築物等嚴重的
僭建，會威脅公眾安全，必須予以取締，故
提高不遵辦清拆令的罰則和新增再次定罪罰
則，由最高罰款20萬元及監禁一年，增至
30萬元及監禁兩年，再次定罪則提高至60
萬港元及監禁兩年，並建議法庭量刑時參考
物業大小，意味着豪宅罰則較重。

倡刪「明知」字眼 降搭建僭建物檢控門檻
另外，現有條文列明「明知」未獲屋宇署

批准搭建僭建物才屬違法，發展局建議刪除
「明知」字眼，降低檢控門檻，即只要未向
屋宇署呈交圖則以獲得批准便展開僭建工
程，屋宇署有合理懷疑即可提出檢控，業主
及註冊建築專業人士不能以「不知情」為免
責理由。

指定高度晾衣架 不再列僭建物
在小型僭建物方面，發展局建議以體恤

態度合情合法處理，更多與市
民日常生活相關且風險低的工
程，如指定高度以下的可收合遮
篷、晾衣架等，會納入指定豁免工程
種類，部分已搭建的小型僭建物如符合
指定尺寸的簷篷、冷氣機支架、圍封露
台、招牌等，只要註冊建築專業人士或註
冊承建商進行一次性檢核便可保留，招牌
則須定期檢核。
發展局建議設3年寬限期，屋宇署之後才
對未檢核的小型僭建物採取執法行動。發言
人解釋，晾衫架等僭建物執法會擾民，且風
險較低，應該集中資源處理嚴重僭建物。
發展局又建議，對修例後進行的小型工程

或未經檢核的現存小型僭建物，不遵辦清拆
令引入一萬港元定額罰款，並新增再次定罪
罰則，若定額罰款後仍不清拆可提出檢控，
首次定罪最高罰則維持20萬港元及監禁一
年，但建議加入新條文，再次定罪最高罰款
額增至40萬港元及監禁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 對發展局就政府建議修
訂《建築物條例》，一直關注舊式樓宇安
全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認為，特區政
府應推出更多支援舊式樓宇業主措施，支援業
主應對驗樓與未能遵辦相關命令情況，讓沒有
申請樓宇更新大行動資助計劃的業主也可以獲
得如市建局「招標妥」服務，為業主提供遵辦工
程的價格參考和建議。

冀油尖旺深水埗速推聯廈聯管
鄭泳舜表示，九龍西油尖旺與深水埗是全港最多「三無
大廈」區域，全港3,000幢「三無大廈」中，有四分一集中在
九龍西，約700多幢。面對政府擬加強對不遵辦驗樓和清拆令
業主的罰則，他期望特區政府在這兩區加快推行聯廈聯管計劃，
讓物業管理公司協助三無大廈或法團不運作的舊樓業主，籌組遵
辦驗樓與維修樓宇等工程。
他又期望發展局考慮在市建局樓宇更新大行動2.0下，再增加受
資助名額，由發展局統籌，屋宇署、民政事務總署、市建局等協
作，篩選可代辦工程樓宇，或協助他們申請市建局的資助。他建
議在篩選支援目標樓宇時，把劏房和賓館同時林立的舊式樓宇列
作優先考慮，又期望局方在推動修例工作時要做好解說工作，讓
舊式樓宇業主知道自己責任的同時，也讓他們知悉尋求支援的渠
道。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亦支持修例，認為修例建議反映政府
認真檢討這條已實施近70年的法例，令條例與時並進，在目前老
舊大樓不斷增加下，可多管齊下加強樓宇安全。
他認為，特區政府過去對不遵從驗樓、驗窗令的業主太寬容，

加上檢控需時，令違規業主一直拖延，今次引入定額罰款可免除
繁複的程序，相信有助減少業主拖延驗樓要求，並期望政府集中
資源處理嚴重或具潛在危險樓宇。

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昨日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局長甯漢豪日前與香
港中國金融協會代表會面，向他們介紹兩個大型造地項目─北部都會區
和交椅洲人工島的進展情況。甯漢豪表示，十分高興能夠與來自金融界
的代表會面交流，並欣悉他們對三個片區開發試點的融資安排反應正
面。 圖：發展局Fb圖片

涉財困引發欠薪工潮 保華3房協項目易手 會 見 金 融 界

涉嚴重僭建物罰30萬元

香港近年發生多宗舊樓石屎墜落事故，紅山半島多間獨立屋更被

揭發涉及僭建等違規工程，加上樓齡超過40年的大廈不斷增加等，

香港社會廣泛關注舊樓維修和僭建問題。為針對安全隱患，特區政

府發展局昨日提出修訂《建築物條例》，針對不遵從強制驗樓和涉

及嚴重僭建物的業主提高罰則及訂立新罪行，並引入定額罰款、降

低檢控門檻和公訴程序定罪，以提升阻嚇力。不過，市民日常生活

相關的遮篷、晾衣架等，則不再視為僭建物，容許經註冊建築專業

人士或註冊承建商檢核後予以保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加快樓宇檢驗和修葺
1. 引入定額罰款，不遵辦驗樓

通知發出6,000元定額罰款，不遵辦驗窗通知定
額罰款由1,500元提升至3,000元

2. 不遵辦驗樓及驗窗通知和命令，最高罰則增加4倍，由5萬
元增至20萬元，維持監禁1年；不遵辦驗窗通知罰款則由2.5萬

元增至10萬元，維持監禁期3個月
3.妨礙樓宇檢驗或維修，罰款由1萬元提升至2.5萬元
4. 引入新罪行，逾期未遵辦驗樓及驗窗或法定命令，以致樓宇外牆、伸出物

或窗戶因損壞造成傷亡或財物損毀，最高罰款30萬元及監禁1年
提高嚴重僭建物罰則及降低檢控門檻

1.針對僭建地庫、圍封天台等嚴重僭建物，提高罰則至30萬元及監禁兩年
2. 降低檢控門檻，刪除條例中「明知」字眼 ，未向屋宇署呈交圖則及未獲批准

便展開僭建工程，只要有合理懷疑已可提出檢控
3. 引入新罪行及和可公訴程序定罪安排，業主修例後物業有嚴重僭建物，不論
是否由該業主搭建均屬違法，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罰款應高於100萬元，

協助違法等同犯罪
放寬小型僭建物

1. 新增更多「指定豁免工程種類」，指定高度以下可收合的遮篷
和晾衣架等不再視為僭建物

2. 整合現行市區檢核計劃，容許業主在修例前已搭建
的小型僭建物，只要註冊承建商或專業人士一次性

或定期檢核後可予以保留。首三年設寬
限期，三年後逐步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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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重啟新界村屋僭建物一次性申報計劃

◀◀樓齡超過樓齡超過4040年的大廈不斷增加年的大廈不斷增加，，香港社會廣泛關注舊樓維修和香港社會廣泛關注舊樓維修和
僭建問題僭建問題。。圖為舊樓圖為舊樓
林立的深水埗林立的深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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